[image: E:\！！！张津夷\工作\08公司宣传\公司VI设计&名片\20200907康信君安报告封面\康信君安信纸20200906-简4.png]
关于杭州富阳融创富春项目2021年2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融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02月02日提交了《杭州富阳融创富春项目2021年02月资金支付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富阳融创富春项目2021年2月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2021年02月02日提交的2021年02月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25笔，合计3,759.38万元。根据尽调报告中的目标成本分类方式，我司对资金计划中的支付项进行整理、分类，其中：前期费用支出280.22万元，建安工程支出：3,080.92万元，管理费用支出150.00万元,营销费用支出248.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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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目标成本
	合同金额
	已签订合同占目标成本比例
	累计已付款
	本月申请金额

	土地费用
	118,319.00
	122,818.72
	103.80%
	59,747.38
	0.00

	前期费用
	1,951.00
	1,081.64
	55.44%
	120.88
	280.22

	建安工程
	60,818.00
	34,090.00
	56.05%
	2240.86
	3,080.92

	管理费用
	3,311.00
	1.50
	0.04
	41.29
	150.00

	营销费用
	4,415.00
	173.36
	3.92%
	49.56
	248.24

	财务费用
	3,919.00
	0.00
	0.00
	0.06
	0.00

	税费
	12,281.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
	0.00
	0.00
	0.00
	90.22
	0.00

	总计
	205,014.00
	158,165.22
	77.15%
	62,290.25
	3,759.38


注：1、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2、 项目公司目标成本来源于信托尽调报告，待取得首董会批准的目标成本测算后将进行修正；
3、 土地成本及土地合同包括：（1）土地款、(2)土地契税、(3)土地合同印花税、(4)市政公建配套费，融创负责开发杭州富春项目中的住宅部分，仅承担住宅部分的土地成本；
4、 建安工程成本包括：（1）建安工程款、（2）基础设施工程款、（3）公共配套设施工程款。
二、1月份资金计划使用情况
项目公司2021年1月资金支出计划7,679.03万元，实际资金支付2,449.02万元，其中：前期费用支出91.93万元；建安工程支出2,222.77万元（含商业承兑汇票1,227.35万元）；管理费用支出28.69万元；营销费用支出45.61万元；财务费用支出0.02万元;其他费用支出60.00万元。1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如下表所示：
1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表
	资金
类别
	1月份资金计划申请金额（万元）
	1月份资金计划执行金额
（万元）
	月度计划资金使用率
	支出说明

	土地费用
	0.00
	0.00
	0.00%
	

	前期费用
	707.34
	91.93
	12.99%
	支付基坑设计费、售楼部设计费等

	建安工程
	6,631.69
	2,222.77
	33.52%
	支付施工电费、桩基工程款、售楼部装修工程款、售楼部总包工程款等

	管理费用
	60.00
	28.69
	47.82%
	支付员工报销及工资等

	营销费用
	280.00
	45.61
	16.29%
	支付营销活动、广告等费用

	财务费用
	0.00
	0.02
	0.00%
	银行手续费（自动扣款）

	其他费用
	0.00
	60.00
	0.00%
	退还投标保证金

	合计
	7,679.03
	2,449.02
	31.89%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根据《1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表》显示，项目公司的资金计划与实际支付差异较大，项目处于开发初期阶段,前期费用部分款项未达到付款节点及延迟支付；项目暂未开盘，临展开放、筹备售楼处阶段的费用暂未达到付款节点。
三、付款情况审核说明
（一）前期费用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2月计划支付前期费用共计280.22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预计在2月向富春区财政局支付无证施工（未取得施工证且未办理未批先建手续）处罚120.00万元（按一标段备案合同价1%预估）。因项目公司未办理施工证提前施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按规定最高以工程施工合同金额的2%处罚。经核查，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以富阳区财政局开具的罚款文件为准。
    （2）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70-2项目地块工程建设需要，为确保周边住宅房屋结构安全，委托浙江瑞邦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对所在辖区范围内建筑进行入户监测，为预防纠纷，固定证据，需进行公证，向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申请法律服务，本次保全公证收费为0.90万元。经审查合同约定公证服务完成一次性支付，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3）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10日签订了《富春70-2地块方案设计合同》，合同价208.86万元，合同付款条件为：合同签订10日内支付15%预付款，概念方案确认稿完成后10日内支付15%，方案阶段设计成果出图后20日内支付15%，方案阶段设计成果审批通过10日内支付15%，建筑单专业扩初设计提交合同成果并通过相关部门审核后10日内支付20%，建筑专业提供立面节点后10日内支付15%，完成最终版施工图并审图通过后10日内支付5%。根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目前已完成方案阶段设计成果并审批通过，本期拟支付预付款31.33万元（15%）、进度款31.33万元（15%），共计62.66万元，符合合同约定，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浙江绿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地块项目一期智能化设计合同》，合同价暂定为10.92万元，根据合同约定签订合同15日内付20%作为预付款，提交最终方案设计文件30日内支付30%进度款，提交正式施工图文件30日内付40%，项目竣工验收30日内付10%。本月拟支总结算款12.50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5）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杭州大麦室内设计有限公司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地块精装修设计合同》，合同价暂定为67.98万元。根据合同约定：签约并由甲方发出设计指令后支付20%预付款，概念方案设计完成后支付20%，方案扩初设计完成后支付20%，本月拟支付预付款及进度款共计40.79万元，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6）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浙江公和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地块日照分析合同》，合同金额15.0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提供日照分析结果后10日内一次性支付。本期支付15.00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7）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杭州富晟市政交通设计有限公司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地块项目交通组织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合同金额13.0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设计通过交通部门审查后一次性支付。本期支付13.00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8）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杭州西南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地块项目桩基检测及基坑监测合同》，合同金额63.44万元。土方开挖前，甲方向乙方支付50%，本次预计支付15.37万元占合同总价的24.23%，低于合同约定付款比例。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经审核，我司认为以上付款中1项未签订合同，为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第2-8项符合合同付款条款约定，计划合理。 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按照相关合同付款条款严格执行，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二）建安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2月计划支付前期费用共计3,080.92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杭州富阳旭磊渣土处置有限公司拟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富春70-2）地块土方工程》，合同价为2,151.10万元。本月拟支付工程款303.22万元（含商票129.95万元），项目公司尚未提交该合同用印，本期支付为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2)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杭州富阳同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拟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富春70-2）地块广告围档制作安装合同》，合同价为41.67万元。本月拟支付工程款35.00万元。项目公司尚未提交该合同用印，本期支付为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3)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浙江富水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富春70-2）地块总承包工程》，合同价为28,295.33万元。合同付款条件为：乙方在签订合同后15日内向甲方提供不低于合同总金额5%的履约保函,选用按月度付款；乙方每月25日提交已完工程的付款申请书交甲方审批经甲方及监理单位审核后，转固定前按完成工程量75%支付，每期工程进度款=（合同价款中已完工程金额－甲供材、甲分包部分）×支付比例―（违约金或罚款+甲方代付代缴项）；合同完成转固，确定合同总价后，月进度款按产值的80%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乙方提供全套合格的工程技术资料并配合甲方提供退回墙改基金等所需的发票及资料，且移交全部竣工资料经档案馆验收合格（如甲方提供资料不全，责任由甲方承担），填写《工程质量保证书》并向甲方交钥匙以后，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已完合格工程价款的90%；完成物业移交手续，同时完成项目交付并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金额的95%，但开具100%足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额的5%作为保修金；本工程采用现金、商票、保理、工抵等多种形式，暂定如下：现金 60%+商票 30%+工抵 10%，工抵项目为锦宁里商铺。本期拟支付工程进度款1,008.91万元（产值为1345.21*75%），其中使用商票支付403.55万元，占本次工程进度款的40%，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工程进度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浙江天润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富春70-2）地块桩基及基坑支护工程》，合同价为4,788.05万元。合同付款条件为：每月25日上报实际完成进度，经甲方及监理公司确认实际完成工程量后，支付实际完成工程量对应造价的70%；项目桩基工程施工完成，经甲方及监理公司验收合格，甲方在验收合格30日内付至实际完成工程量对应造价的85%；项目桩基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完整的工程结算书，甲方在工程结算完毕后30日内支付至本工程结算总价款的95%；工程结算总价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乙方同意甲方按合同额10%，即工程款/或进度款以抵房形式进行支付，乙方同意甲方可以以银行承兑的形式支付工程款，但不超过本工程总产值的30%。本期支付进度款1,162.70万元（产值为1,661.00万元*70%），其中商票371.03万元，累计支付2,821.38万元（含本次）,占合同总价的59.93%，符合合同约定。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工程进度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5)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杭州路翔交通设施有限公司签订《富春70-2号地块项目施工开设道口工程承诺书》，暂定合同价为12.40万元。合同约定：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30日内支付12.06万，余0.34万作为质保金。工程已完成，结算价为13.32万元，本期支付12.98万元，符合合同约定。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工程进度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6）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浙江宏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地块示范区精装修工程》，合同价暂定为285.15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工程全部完工，保洁完成，经发包人及监理验收达到竣工标准，发包人支付至85%。本月拟使用商票支付工程款241.64万元。符合合同约定，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7）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浙江之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富阳70-2地块项目监理工程合同》，合同价暂定为190.36万元，根据合同约定：每季度付完成工程量的80%作为进度款。本月拟支付监理费10.00万元，本期支付为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8）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杭州恒越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地块售楼处及样板房空调安装工程》，合同价暂定为12.42万元，根据合同约定，空调到货前支付90%预付款。本月拟支付空调预付款11.18万元，符合合同约定，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9）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浙江天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准备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地块示范区外墙涂料工程》，合同价暂定为18.91万元，本月拟支付工程款14.97万元，经审查项目公司尚未提交该合同用印，本期支付为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10）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厦门万里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准备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地块售楼处外立面门窗幕墙工程》，合同价暂定为157.53万元，本月拟支付工程款126.50万元，经审查项目公司尚未提交该合同用印，本期支付为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11）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浙江鹭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准备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地块示范区景观市政工程》，合同价暂定为184.34万元，本月拟支付工程款146.89万元，经审查项目公司尚未提交该合同用印，本期支付为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12）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杭州建业造价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富政储出【2020】21号地块（富春70-2）项目造价咨询工程》，合同价暂定为131.42万元，本月拟支付服务咨询费6.93万元。本期支付为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经审核，我司认为以上付款中1、2、9、10、11项均未签订合同，为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第3-8、12项符合合同付款条款约定，计划合理。 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按照相关合同付款条款严格执行，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2月的管理费用支出金额共计150.00万元，为员工工资及报销等费用。 经审核，我司认为2月管理费用为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 营销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1）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杭州金辰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富春70-2地块售楼处软装（搬杭源里软装）合同》，合同价为47.71万元，合同约定：软装到货后支付100%货款。本月支付货款47.71万元，符合合同约定，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2）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杭州玖度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签订《融创杭源里售楼处软装搬迁工程合同》，合同价为3.51万元，合同约定：合同签订3日内支付85%预付款，安装完成后支付至100%。已支付2.98万元，本月支付0.53万元，符合合同约定，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3）因项目公司营销团队已组建完成，临时展厅已开放，正在筹备正式展厅开放工作，暂时预估不可预见销售费用为200.00万元，营销费用共计248.24万元。后期我司会对相关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结论：
本次杭州富阳融驰置业有限公司申报的2月资金计划包含四大项目，分别为前期费用、建安费用、管理费用、营销费用。分类方式为项目公司各部门提供，与目标成本分类不符，但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我司重新整理、统计了项目公司的资金计划，对上述费用的类别进行了调整，对费用明细进行审核分析，拟同意项目公司2月份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融创富春项目组
                                                 2021年02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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